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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10307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3.03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100086
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 号院 1 号楼 9 层 901 北京睿阳联合知识

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康志梅(010-62558016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01 月 03 日

申请号或专利号：202411336005.1 发文序号：2025010302507800  

申请人或专利权人：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 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从发酵液中提取 α-酮戊二酸的方法

发 明 专 利 申 请 进 入 实 质 审 查 阶 段 通 知 书

上述专利申请，根据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，经审查，符合专利法第 35 条及实施细则第 113 条的规

定，该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。

  

提示：

    1.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7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发明专利申请人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3 个月内，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

提出修改。

    2.申请文件修改格式要求：

    对权利要求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权利要求替换项，涉及权利要求引用关系时，则需要将相应权项一起替换补正。如果申

请人需要删除部分权项，申请人应该提交整理后连续编号的部分权利要求书。

    对说明书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说明书替换段，不得增加和删除段号，仅只能对有修改部分段进行整段替换。如果要增加

内容，则只能增加在某一段中；如果需要删除一个整段内容，应该保留该段号，并在此段号后注明：“此段删除”字样。段号

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回传的或公布/授权公告的说明书段号为准。

    对说明书附图修改的应当以图为单位提交相应的替换附图。

    对说明书摘要文字部分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替换页。对摘要附图修改的应当重新指定。

    同时，申请人应当在补正书或意见陈述书中标明修改涉及的权项、段号、图、页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审查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10307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3.03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100086
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 号院 1 号楼 9 层 901 北京睿阳联合知识

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康志梅(010-62558016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01 月 03 日

申请号或专利号：202411336004.7 发文序号：2025010301444810  

申请人或专利权人：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 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分离 α-酮戊二酸和丙酮酸的方法

发 明 专 利 申 请 进 入 实 质 审 查 阶 段 通 知 书

上述专利申请，根据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，经审查，符合专利法第 35 条及实施细则第 113 条的规

定，该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。

  

提示：

    1.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7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发明专利申请人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3 个月内，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

提出修改。

    2.申请文件修改格式要求：

    对权利要求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权利要求替换项，涉及权利要求引用关系时，则需要将相应权项一起替换补正。如果申

请人需要删除部分权项，申请人应该提交整理后连续编号的部分权利要求书。

    对说明书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说明书替换段，不得增加和删除段号，仅只能对有修改部分段进行整段替换。如果要增加

内容，则只能增加在某一段中；如果需要删除一个整段内容，应该保留该段号，并在此段号后注明：“此段删除”字样。段号

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回传的或公布/授权公告的说明书段号为准。

    对说明书附图修改的应当以图为单位提交相应的替换附图。

    对说明书摘要文字部分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替换页。对摘要附图修改的应当重新指定。

    同时，申请人应当在补正书或意见陈述书中标明修改涉及的权项、段号、图、页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审查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


